
 

長 庚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住院醫師及一般醫學訓練學員

適用勞基法常見問答集  

 

 

 

 

 

 

 

 

 

 

 

 

 

 

 

制定部門：行  政  中  心  

原訂日期：中華民國 2019年 09月 05 日 

新訂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得轉載、翻印或轉售。 

 

 

 

 

 

 

 

 

 

 

 

 

 

 

 

 

 

 

 

 

 

 

 

 

 

 

 

 

著作權人: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目  錄 

 

一、聘僱契約： 

01. 聘僱契約聘期規定為何？ 

02. 聘期中離職是否屬違約？ 

03. 聘期中申請轉換訓練科別是否屬違約？ 

04. 聘僱契約為何有服務年限的條文？ 

二、薪資作業 

01. 適用勞基法後是否影響薪資？ 

02. 適用勞基法後是否還有值班費？ 

03. 調薪原則是否會改變？ 

04. 未適用勞基法之住院醫師可否由雇主提撥勞退金？ 

三、出勤規定 

01. 各科出勤時段是否可不同？ 

02. 如有換班需求如何處理？ 

03. 休息時間如何安排？ 

04. 週六若需安排同仁上班，應如何排班？ 

05. 從輪班制到非輪班制時如何排、值班？ 

06. 完成部定專科訓練者，工時及刷卡是否比照適用勞基法者？ 

07. 赴外訓練如何處理？ 

08. 參與手術住院醫師達工時上限時處理？ 

09. 懷孕與哺乳有何特別規定？ 

10. 懷孕與哺乳者如何通報？ 

11. 自主學習發生針扎等職業傷害如何認定？ 



 

四、加班與值班 

01. 加班之認定與開立流程？ 

02. 加班倍率如何計算？ 

03. 每小時加班費標準如何計算？ 

04. 總醫師如何得知加班情形？ 

05. 每月值班數規定為何？ 

06. 院外候傳如何安排？ 

五、刷卡 

01. 住院醫師刷卡規定為何？ 

02. 逾時刷上班卡是否也應延後刷下班卡？ 

03. 忘刷卡有無次數限制且應如何處理？ 

04 如果下班後很久才發現忘刷如何處理？ 

05. 是否可以跨院區刷卡？ 

06 非上班時段參與科內會議或活動是否須刷卡？ 

07. 上班接值班時如何刷卡？ 

六、休假或補休 

01. 每月國定假日如何安排？ 

02. PGY積休是否要當科休完？ 

03. 晉升主治醫師後，未休畢時數如何處理？ 

04. 離職未休畢時數如何處理？ 

05. 颱風假出勤是否會加給？ 

06. 請假一日時數為何？ 

 

 



1 

R/PGY 適用勞基法常見問答集 

一、聘僱契約： 

序號 項目 說明 

01. 
聘僱契約聘期

規定為何？ 

為保障住院醫師接受專科醫師訓練權益，依衛福部與勞動部之

規定，以「部定專科訓練年限」為適用勞基法住院醫師之聘期。 

02. 
聘期中離職是

否屬違約？ 

1.完成每一個職級訓練後離職不算違約，如職級訓練過程中離職

及簽約不報到始列為違約情形。 

2.有違約離職記錄者如擬再申請至本院服務，將依專科評估與院

方核定結果辦理。 

03. 

聘期中申請轉

換訓練科別是

否屬違約？ 

1.聘期中申請轉換訓練科別(非聘期中離職)者，非屬違約情形，

且於本體系間轉換科別前後之服務年資均採計。 

2.欲變更服務科別或院區者，須經雙方科(部、系)主任同意，並

呈雙方院長核准，續由院區教學部辦理簽立新約事宜(聘僱契

約及 84條-1約定書)。 

04. 

聘僱契約為何

有服務年限的

條文？ 

1.本院聘僱契約係依照衛福部公告版本，其中第 9條有關最低服

務年限規定，為衛福部公告版之條文。 

2.本院未與新進住院醫師簽訂最低服務年限，如住院醫師依在職

進修規定提出公費進修等申請，係另行簽立合約以保障雙方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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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薪資作業 

序號 項目 說明 

01. 

適用勞基法後

是 否 影 響 薪

資？ 

適用勞基法後並不影響醫師薪資條件，薪資核給及計算原則可

參閱本院「住院醫師薪資管理辦法」。 

02. 

適用勞基法後

是否還有值班

費？ 

1.適用勞基法前後值班津貼(住院科過夜值班)並未改變，亦即將

針對負責跨夜值班者核給。 

2.醫師如有上 28小時的班，將另核給 3小時之加班費或積休。 

03. 
調薪原則是否

會改變？ 
住院醫師調薪原則並未改變，仍採晉升職級方式調薪。 

04. 

未適用勞基法

之住院醫師可

否由雇主提撥

勞退金？ 

1.未適用勞基法之住院醫師依法非雇主提撥勞工退休金之對象。 

2.員工本人如有意願，仍可申請個人提撥(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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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勤規定 

序號 項目 說明 

01. 
各科出勤時段

是否可不同？ 

各科得依科別實務作業需要，安排班別及出勤時段。 

02. 
如有換班需求

如何處理？ 

考量專科人力調度且連動影響其他同仁排班，請避免臨時換班

為原則；如因故需換班，需經主管(科主任或總醫師)同意後，請

行政助理於班表調整班別。 

03. 
休息時間如何

安排？ 

1.依規定工作 4 小時休息 30 分鐘為原則，另考量住院醫師工作

型態，休息時間以白班安排為主，請專科協助妥為安排，得依

臨床作業之連續性及緊急性彈性調整。 

2.另基於醫療作業的特殊性，住院醫師休息時間已從優內含於上

班時間內。 

04. 

週六若需安排

同仁上班，應

如何排班？ 

1.週六上班半天：以安排週五值班同仁週六續上半天班為原則

(即排 25+3小時之班別辦理)。 

2.週六上班整天：以調整週間給予一天休假為原則。 

05. 

從輪班制到非

輪班制時如何

排、值班？ 

1.每日班別之間應至少間隔 10小時。 

2.若月底為 12小時的輪班(如月底晚上 8點上到月初早上 8點)，

於月初轉換時，當天的班別應安排休息(班別代號 99)。 

06. 

完成部定專科

訓練者，工時

及刷卡是否比

照適用勞基法

者？ 

1.完成部定專科的住院醫師並非勞基法適用對象，惟考量醫師作

業特性，本院從優考量比照適用勞基法者辦理。 

2.刷卡規定與適用勞基法者相同，符合加班規定，亦得比照加班

派工並自行選擇積休或計薪。 

07. 
赴外訓練如何

處理？ 

至院外訓練應排赴外訓練班，並請外訓單位安排訓練時，依住院

醫師工時規定辦理。 

08. 

參與手術住院

醫師達工時上

限時處理？ 

1.非輪班單位之非值班日每日正常工時 10 小時，如遇緊急事故

加計加班後每日工時至多 12小時；值班日每班正常工時 25小

時，加計加班後每班工時至多 28小時。 

2.主刀醫師及住院醫師應注意前述工時規定，如將達前述上限，

應向主治醫師報告後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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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09. 
懷孕與哺乳有

何特別規定？ 

依規定懷孕與親自哺乳者不得於夜間 22時至翌日 6時間出勤，

各專科除讓「懷孕哺乳」醫師於時限前下班，並以安排原在院值

班之醫師續值夜班為原則。 

10. 
懷孕與哺乳者

如何通報？ 

請符合「懷孕哺乳」條件者，依規定完成通報(系統路徑：HIS/

人事作業/全院性作業/個人人事資料/妊娠哺乳期間通報)： 

1.通報「妊娠」：檢附醫師診斷證明或孕婦健康手冊。 

2.通報「哺(集)乳一周歲以下」：檢附子女出生證明或戶籍謄本。 

3.續通報「哺(集)乳一至二周歲」：免再附證明文件。 

4.新通報「哺(集)乳一至二周歲」：子女出生證明或戶籍謄本。 

11. 

自主學習發生

針扎等職業傷

害如何認定？ 

如有疑似職業傷害之情形得提出，並將依本院公傷處理作業準

則規定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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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班與值班 

序號 項目 說明 

01. 
加班之認定與

開立流程？ 

1.為符合加班派工之精神，加班應以專科主任事前派工為原則；

屬加班隔日中午前開立之加班單，由專科主任核簽。 

2.若逾前述時效(即加班隔日中午前開立)，該加班單應核簽至一

級主管(部主任)。 

02. 
加班倍率如何

計算？ 

1.加班時數計算： 

(1)屬值班之加班：以值班後 PM OFF為例(即排班為 28小時)，

含 25小時正常工時及 3小時加班(班表自動轉加班時數)。 

(2)非值班日之加班：以 10小時正常工時後加班為例，至多可

再延長 2 小時；須由主管事前派工，並於隔天中午前開立

加班單為原則。 

2.加班倍率計算：依前述原則計算加班時數後，前兩小時加班計

薪倍率為 4/3、逾兩小時倍率為 5/3。 

03. 

每小時加班費

標 準 如 何 計

算？ 

依「本院住院醫師薪資管理辦法」： 

1.「輪班制」部門每小時工資額(時薪)核給標準按「（本薪＋伙食

津貼＋交通津貼＋特殊津貼＋急診夜間工作津貼）÷320小時」

支給。 

2.「非輪班制」部門每小時工資額(時薪)核給標準按「（本薪＋伙

食津貼＋交通津貼＋特殊津貼＋值班津貼）÷373小時」支給。 

3.當月同時於輪班制與非輪班制專科訓練時依(1)前述原則及(2)

屬於輪班制或非輪班制之日數比例計算。 

04. 
總醫師如何得

知加班情形？ 

1.考勤系統可查詢住院醫師加班時數，並已規劃報表通知功能，

以提供主管、總醫師掌握人力及工時狀況。 

2.除天災事變、突發事件並報備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同意者，始可

合法超過法定加班時數；請權責主管或總醫師妥為進行人力安

排，並謹守工時上限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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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05. 
每月值班數規

定為何？ 

1.每月值班不可超過 8班，原則為 3天 1班(春節期間另案檢視)。 

2.屬小夜時段醫療作業者(如到晚上 9點)，因工時與出勤型態與

平日班別 10小時有別，應視為值 1班，需納入月值 8班之內。 

06. 
院外候傳如何

安排？ 

以不安排院外候傳為原則，如屬未適用勞基法之住院醫師，依專

科訓練要求及本院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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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刷卡 

序號 項目 說明 

01. 
住院醫師刷卡

規定為何？ 

1.住院醫師應「親自」至刷卡機刷卡，上班卡應刷於班別開始前、

下班卡應刷於下班結束時間後。 

2.體恤住院醫師係適用勞基法後開始刷卡及臨床作業繁忙，如有

延遲刷上班卡或提早刷下班卡，以不列計遲到或早退(即屬正

常出勤)為原則。 

3.為避免與實際出勤時段差異過大，刷卡時間應以「上班前一小

時」及「下班後一小時」區間內刷卡為原則。 

02. 

逾時刷上班卡

是否也應延後

刷下班卡？ 

1.住院醫師應依排定班別(如 07:30-17:30)出勤及刷卡。 

2.如因故上班卡延遲於 08:00始刷卡，並不影響表定下班時間(下

班時間仍為 17:30)，於完成交接班後即可刷下班卡離院，不需

補足延遲刷卡的時數。 

03. 

忘刷卡有無次

數限制且應如

何處理？ 

1.忘刷卡以無上限次數為原則，惟依法應紀錄員工出勤時間，請

醫師務必逐日且自行刷卡。 

2.考量醫師作業屬性特殊，將另檢討未刷卡之補登機制，亦請醫

師務必自行補登。 

04 

如果下班後很

久才發現忘刷

如何處理？ 

1.為避免與實際出勤時段差異過大，刷卡時間應以「上班前一小

時」及「下班後一小時」區間內刷卡為原則。 

2.如發現時差異時間過大，可使用前述所提規劃之補登機制自行

補登。 

05. 
是否可以跨院

區刷卡？ 

1.依規定以籍屬院區刷卡為原則，另考量醫師業務特性，將開放

得跨院區刷卡。 

2.初次於院區刷卡(或三個月內未於該院區刷卡)時，刷卡機會出

現「未設碼卡」訊息，隔 1 分鐘內再刷即可出現刷卡成功訊

息。 

3.如有刷卡相關問題，可逕洽院區管理課考勤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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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06 

非上班時段參

與科內會議或

活動是否須刷

卡？ 

1.各專科會議以排定於出勤時間召開為原則，屬工作時間內活動

不須另刷卡。 

2. 因配合取得或維持(專科)醫師資格之教育訓練，屬於「自主學

習」之範疇。 

07. 
上班接值班時

如何刷卡？ 
上班之後接值班者，請醫師於上班前及值班下班後刷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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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休假或補休 

序號 項目 說明 

01. 
每月國定假日

如何安排？ 

每月排班時，由系統自動擷取國定假日(代號 W0)天數，由專科

依人力調度及和醫師協調結果，於當月安排休假，確保所有人國

定假日天數相同及休假權益。 

02. 
PGY 積休是否

要當科休完？ 

考量專科人力調度，將由各院區教學部及專科主管共同討論，以

利科內作業順利並兼顧同仁休假需要。 

03. 

晉升主治醫師

後，未休畢時

數如何處理？ 

若晉升為主治醫師後，會依規定結清剩餘時數並於下個月薪資

發放日核發代金。 

04. 
離職未休畢時

數如何處理？ 

若離職時時數仍未休畢，會依規定結清剩餘時數並於下個月薪

資發放日核發代金。 

05. 

PGY 或部定專

科聘僱契約結

束，未休畢時

數如何處理？ 

依台北市勞動局說明:  

依法令規定，專科訓練期滿之住院醫師即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如該住院醫師續留於原醫療機構時，其應休未休之特別休假天

數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38條第 4項規定：「勞工之特別休假，因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

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

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 

如因訓練期滿而契約終止，雇主即應依法將未休之特別休假日

數折算為工資發給勞工。故會依規定結清剩餘時數並於下個月

薪資發放日核發代金。 

06. 
颱風假出勤是

否會加給？ 

1.勞基法並無颱風假規定，如出勤依法不需加給、未出勤者亦可

不發放當日薪資。 

2.考量醫療作業特殊性，針對出勤人員優於法令計給加班時數，

補休詳細規定請依「醫師出勤管理辦法」辦理，因故無法出勤

者亦不扣減當日薪資。 

07 
請假一日時數

為何？ 

住院醫師正常工時為 10 小時，故依法請假一日應為請假 10 小

時，配合醫師休假需要，已規劃調整住院醫師適用勞基法後給假

一日以 10小時計。 

 

 


